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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938）

公告

茲提述民生國際有限公司日期為 2016年 4月 12日有關收購事項之公告（「該公

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於 2016年 5月 19日（聯交所交易時段後），該協議之訂約方訂立一份修訂契據（「修

訂契據」），據此，訂約各方互相同意修訂代價之支付條款。按最初規定，代價其

中 (i) 500,000,000港元將以現金支付；而 (ii) 968,000,000港元則將會以本集團發行承

兌票據之方式償付。訂立修訂契據後，現時代價其中 300,000,000港元將以現金支

付，而1,168,000,000港元則以本公司發行承兌票據之方式償付。

除上述者外，該協議所有條款及條件維持十足效力及作用。

承董事會命

民生國際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

梁奕曦

香港，2016年5月1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李雄偉先生（主席）、鄭嘉汶小姐、張國偉先生及梁奕

曦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昌達先生、喬維明先生及劉志華先生。


